
关于开展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第二周

政治理论学习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直属党支部、学校各单位：

根据上级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请各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14

日（周四）下午开展政治理论学习。

一、学习内容

1、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

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；

2、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讲话精神；

3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。

二、学习要求

请各分党委、直属党支部、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认真组

织学习，学习情况反馈表纸质版盖章报送党委宣传部，作为年终

考核的依据。

党委宣传部

2023 年 9 月 12 日

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776561124031594145
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776561124031594145
https://www.gov.cn/yaowen/liebiao/202309/content_6903032.htm?device=app

